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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SUPPLY CHAIN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供 應 鏈 產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08）

自願公告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由中國供應鏈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按自願性基準作出，以向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的最新資
料。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2年3月15日，本公司與深圳市白馬易物科技
有限公司（「白馬易物」，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白馬易物集團」）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內容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新
零售消費品供應鏈管理平台發展、優化及升級方面的潛在合作事宜。

建議合作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自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日期起為期三年，任何一方可提前三個月書
面通知另一方以終止協議。

根據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本集團及白馬易物集團計劃共同發展、優化及升級新零售消
費品產業的供應鏈管理平台，該平台能夠透過一個S2B2C（供應商到企業到客戶）系統
為企業提供一站式的供應鏈管理服務，方便企業接觸上游供應商及下游客戶，提升相
關產品的銷售及分銷（「建議合作」）。具體而言：

1. 各方應充分利用各自資源優勢，促進新零售品牌供應鏈及相關產品業務的系統優
化，升級和拓展現有新零售品牌供應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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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馬易物應向本公司提供並共享其現有的業務聯繫和供銷網絡，並負責按照本公
司與白馬易物約定的合作計劃開展新零售消費品牌的營銷活動；及

3. 本公司應向白馬易物提供並共享其現有聯繫，利用其資本能力並考慮根據市場狀
況及按照其業務策略投資於新零售消費品牌產業的上、中、下游產業。

董事會認為，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乃本公司與白馬易物基於一般商業條款並經公平磋
商後訂立，因此該合作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會認為，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可能為本集團帶來更多商機，並使本集團及白馬
易物集團能夠利用各自的優勢、資源及╱或專長發展零售品牌消費品供應鏈及相關
產品業務。建議合作將促進本集團的企業發展，這將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
利益。

有關白馬易物的資料

白馬易物為一間根據中國科技開發院重點孵化項目註冊成立的公司。白馬易物依託
其強大的化妝品、食品、日常必需品及其他產品的供應鏈體系，開發出一款網購應用
程式「搶派」，有志於打造娛樂及電商行業的頂級品牌。「搶派」是一個融合購物、社交
網絡、娛樂及電子商務的社交電商平台。秉承「讓利用戶」的經營理念，該應用程式可
讓用戶透過娛樂購物賺取回報，用戶不僅能夠在平台上購買心儀的產品，還能夠體驗
購物從中領取獎賞的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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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董事會謹此強調，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僅為一項框架協議，旨在載明訂約方之間合作計
劃的意圖，以便就具體的合作項目展開進一步磋商。除與保密、保護知識產權、不可
抗力因素及爭議解決相關的若干條文外，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戰略
合作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合作的詳細條款和條件須待進一步協商，並由雙方就建議
合作在將訂立的具體協議中約定並確認。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尚未就建議合作訂立任何具體協議。因此，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所述的建議合作未必會落實。倘本集團就建議合作訂立任何具體協議，本公司將於有
需要時根據上市規則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供應鏈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馬惠君

香港，2022年4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馬惠君女士（主席）、戴劍先生（副主席
兼行政總裁）、賴愛忠先生及戴銘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張軍澤先生；以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即黃樹輝先生、王瑩女士及黃嘉盛先生。


